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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記錄 

日期：112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13：30 

地點：民生大樓一樓 K104 教室                                記錄：董惠珊 

主席：張耀宗副校長兼教務長 

上級指導：孫逸民校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所示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 

註冊組：  

1、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議案如下： 

●教務處註冊組-修正「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辦法」。 

●教務處註冊組-修正「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學業優良獎勵要點」。 

2、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入學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指導研究生同意書」與「論文題目

審查書」2 項文件，請招收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制系所轉知，研究生，請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前繳到系辦公室，審核後再由【系辦統一送教務處註冊組】。 

3、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預計 3 月 27 日至 4 月 28 日受理提出申請，請各碩士班

所(系)主任謹慎審核學生學位論文內容與題目，是否有及涉及違反學術倫理，與符合各所(系)

專業領域。 

4、提出更改(修正)學生學期成績之教師，將依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補登記或更正辦法」

辦理。 

参、提案討論： 

【案由一】更正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二技職業安全衛生系，「英文」課程，二技職安系延一學生吳

o 珊 (709340xxx)學生學期成績，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英文自學中心帥 o 雲老師） 

說明：任課教師帥 o 雲老師，因「成績誤植」，提案討論將二技職安系延一學生吳 o 珊學生學期

成績 22 分更正為 60 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補提更正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四技寵物照護與美容系，「寵物基礎按摩」課程，四寵

護二 A 學生周 o 妤(408280xxx)學生學期成績，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寵物照護與美容系林 o 勳老師） 

說明：任課教師林 o 勳老師，因「漏植學生現上出席平時成績」，補提案討論將四寵護二 A 學生

周 o 妤學期成績 40 分更正為 60 分。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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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更正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二技護理系，「護理研究概論」課程，二護理四 B 學生蘇 o

慈(310030xxx)學生學期成績，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護理系洪 o 嬬老師） 

說明：任課教師洪 o 嬬老師，因「誤植」，提案討論將二護理四 B 學生蘇 o 慈學期成績 53 分更

正為 62 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修正條例字句說明，如下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 

修正條文(條文名稱) 現行條文(條文名稱) 說明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

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學生入學前，曾在教育

部認可之大學修讀推廣
教育課程，確實取得學
分成績證明者。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
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大學

修讀推廣教育課程，確
實取得學分成績證明
者。 

修正字句說
明，以符合教
育部相關法規
規範。 

第 六 條  轉系(部)生在原系已修習及
格之科目學分，經轉入後非
該系所應修之科目，得抵免
為非本系選修，其學分限制
依選課辦法規定。 

第 六 條  轉系(部)生在原系已修習及
格之科目學分，經轉入後非
該系所應修之科目，得抵免
為非本系選修，其學分限制
依選課辦法規定。 

修正字句說

明，刪除轉部
字句以符合教
育部規範。 

第 八 條  原修舊課程學生復學後修課
規定： 
一、………。 
二、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

課程調為選修或未開設
之科目學分，得修讀相關
科目學分替代之，其替代
科目由各系自行決定
之，並送至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 

第 八 條  原修舊課程學生復學後修課
規定： 
一、………。 
二、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

課程調為選修或未開設
之科目學分，得修讀相關
科目學分替代之，其替代
科目由各系自行決定之。 

修正字句說
明，以符合教
育部與課務組
課程相關法
規。 

第十一條 學生入學前，先修讀及格本
校依法令規定開設之各項
學分班科目學分或教育部
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
班後，考取修讀學位之新
生，抵免後其在校修業，不
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
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
一；遠距教學課程，其抵免
總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應
修學分數三分之一。 

第十一條 先修讀及格本校依法令規定
開設之各項學分班科目學分
或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
育學分班後，考取修讀學位
之新生，抵免後其在校修
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
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
一；遠距教學課程，其抵免
總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應修
學分數三分之一。 

修正字句說
明，以符合教
育部相關法規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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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修正條例字句說明，如下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10) 

修正條文(條文名稱) 現行條文(條文名稱) 說明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
分： 
五、………。 
六、學生入學前，曾在教育

部認可之大學修讀推廣
教育課程，確實取得學
分成績證明者。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
分： 
五、………。 
六、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大學

修讀推廣教育課程，確
實取得學分成績證明
者。 

修正字句說
明，以符合教
育部相關法規
規範。 

第 六 條 原修舊課程學生復學後修課

規定： 

一、………。 

二、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
程調為選修或未開設之
科目學分，得修讀相關科
目學分替代之，其替代科
目由各科自行決定之，並
送至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 六 條 原修舊課程學生復學後修課

規定： 

一、………。 

二、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
程調為選修或未開設之科
目學分，得修讀相關科目
學分替代之，其替代科目
由各科自行決定之。 

修正字句說
明，以符合教
育部與課務組
課程相關法
規。 

第 八 條 學生入學前，先修讀及格本
校依法令規定開設之各項

學分班科目學分或教育部
核定之專科學校推廣教育
學分班後，考取修讀學位之
新生，抵免後其在校修業，
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
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
一；遠距教學課程，其抵免
總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應
修學分數三分之一。 

第 八 條 先修讀及格本校依法令規定
開設之各項學分班科目學分

或教育部核定之專科學校推
廣教育學分班後，考取修讀
學位之新生，抵免後其在校
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
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
之一；遠距教學課程，其抵
免總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應
修學分數三分之一。 

修正字句說
明，以符合教

育部相關法規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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